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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工与职业培训部
列号：206 ក.ប/ស.ជ.ណ	

通知

根据洪森总理曾经在总理府，于2011年11月23日政府-私人企业论坛中决定，而劳工与职业培训部刚签发通知，向各级工会、雇主协会、工人/职员和全国各家制衣、制鞋和纺织企业所有者和负责人告知，须履行工人/职工健康津贴如下：
1. 向制衣、制鞋和纺织业中的全体工人/职工每月提供5美元健康津贴，但并不列入最低工资。
2. 刚参加工作少于26天（工作日）新的工人/职工，须获得健康津贴如下：
A．参加工作13天或少于13天的工人/职工，可获得健康津贴2.5美元；
B．参加工作14天起的工人/职工，可获得健康津贴5美元。
3. 领日或周薪的工人，健康津贴须按每日0.2美元算计。
4. 此健康津贴须自2012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与履行。

劳工与职业培训部深信，各级工会联盟、雇主协会、工人/职工、制衣和制鞋厂所有者、负责人有效地实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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